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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外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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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外商投资

在翰宇工作的25年以来，上海分所合伙人陆大安律师一直致力于协助欧美和亚洲的

公司及政府机构应对进入新兴发展市场以及法律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挑战，执业经验

涉及以下国家和地区：布拉格（1991-1993年）、保加利亚（1993-1994年）、哈萨克

斯坦与吉尔吉斯坦（1995年）、乌克兰（1996和1997年）、中国（1997年至今）。

近几年他曾多次造访缅甸，包括最近一次2012年5月与当地律师和官员进行的交流活

动。基于这些访问与会谈，陆律师就缅甸与他曾工作过的其他发展中市场相比提出

了以下观点。

缅甸当今的法律制度是何性质？

由于曾是英国的殖民地，缅甸的法律制度源自英国法律，包括缅甸公司法在内，与其他曾为英国殖

民地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具有相似性（如香港、新加坡和印度等）。但是，在1962-1988年“缅甸社

会主义之路”以及1988年至今的军队统治期间通过的各种法律已将这一传统覆盖。这些不甚相同的

法律制度交织着各种法律、法规以及命令，形成一张纷繁复杂的网，为在该国开展商业活动提出了

挑战。

缅甸当今的外商投资现状如何？

直至1988年以前外国投资基本被禁止，但那之后大量外国投资涌入缅甸，特别是来自中国与韩国等

亚洲国家的投资。近几年泰国成为缅甸最大的海外投资方。曾经有段时间，著名的反对派人士昂山

素季视外国投资为支撑不合理制度的手段之一，并且美国和欧盟采取的贸易制裁严重地束缚了西方

投资。但是今天，大量西方商业协会及公司的代表开始拜访缅甸，寻求商机，特别是能源公司对缅

甸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木材以及锡、铜和锌等金属资源表现出极大兴趣。随着贸易制裁的放松，

缅甸很可能获得多边金融组织的经济援助，并因而吸引众多公司协助其基础设施开发。

国家法律和秩序恢复委员会于1988年11月30日通过的缅甸联邦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

法”）明确了政府既定的、希望通过外国投资而实现的若干目标。具体而言，外国投资应符合以下

原则：

 对出口的促进和拓展；

 需要大规模投资的自然资源开发；

 有利于高新技术的获得；

 支持和协助涉及大量资本的生产与服务；

 开启更多的就业机会；

 节能工程的开发；以及

 区域发展。

在缅甸进行投资的流程如何？

外商在缅甸投资的流程由外商投资法确立，具体实施则要遵循缅甸联邦共和国政府于1988年12月7日



3

通过的缅甸联邦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相关程序（外商投资程序），外商投资程序中附有特定的相关表

格。对新的外商投资法的讨论已持续数月，并且由于近期的政治变化，有望很快通过。但本文主要

讨论现行适用的法律。

简言之，缅甸设有缅甸投资委员会（MIC），由11个政府部门派出的代表组成（其中产业部指派两

名）。MIC每月举行两次例会。

外商投资提案须由投资者向MIC提交。提案中须详细说明投资人名称/姓名、国家、成立地与业务、

业务类型、商业和财务参考信息、拟采取的投资形式、新公司的总资本以及外方和当地出资的比例、

投资期限、能源需求量、厂房建设施工期间拟用设备的数量与价值、年产量价值、年外汇需求量以

及预计外汇收入、当地销售以及出口的货物量及价值、所需当地及外籍人员的数量、类别以及任期、

设立企业的经济合理性及其他必须提供的内容。投资提案须遵循外商投资程序所附的格式。

MIC将按适用法律与程序对投资提案进行审查。MIC有权批准其认为有利于国家利益且不违反适用法

律的任何投资提案。外商投资法要求MIC审查投资提案并责成缅甸对外贸易银行等其他机构通过国

外代理行了解外国投资者的商业信用。MIC可要求提供支持性证明并征求政府部门及其他组织的意

见。

一旦获批，MIC将按外商投资程序所附格式签发一份许可书并签订“必要的”合同。这些合同一般

含有外国投资者可与MIC商谈的特定激励措施或权利。MIC随后可视情况对许可书和合同进行修订。

一旦设立，新的外商投资实体有义务在缅甸开立投资所用的外汇银行账户，并且拟就职于新设实体

的外籍人士也必须创建一个当地的外汇账户。

缅甸法律允许外商投资于任何行业吗？

不。根据外商投资程序第5条，MIC已在其 1989年5月30日的 1/89号通知中明确以下行业允许外商投

资：农业、畜牧业和渔业、林业、矿业、工业（即：食品、纺织、个人用品、家庭用品、皮革产品

及类似产品、运输设备、建筑材料、纸浆和纸品、化工产品、化学产品及制药、钢铁、机械设备与

厂房）、建筑业、交通运输业、贸易及某些其他活动。1/89号通知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上述每个类别，

以进一步说明外商投资可涉足哪些特定活动。MIC也可能批准其他行业的外商投资。

对外商投资现有怎样的激励措施？

按现行法律，任何外商投资企业均有权享受三年的免税期。如前所述，缅甸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于

今年早些时候起草了新的外商投资法，最近一稿对外商投资提出了更多的激励措施。具体而言，现

行的三年免税期有望延长到五年，并且视投资的规模和性质还可能享受其他税务减免。例如，外商

投资的制造企业就其出口利润可获得50%的税收减免。该草案尚待国会批准后由总统登盛签署，然后

再通过进一步的具体实施细则解读和实现此等预期利益。

外商投资可采取的形式

外商投资可采取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不论何种形式，公司的设立、在公司

登记署的注册、公司业务的开展以及经营终止时的清算都必须遵守其他的法律与程序，如缅甸公司

法。相关的繁杂规定再次不赘述。

可否独资还是必须合资？

均可。一般来说外国投资者可以设立外方出资不少于35%的合资公司或100%的外商独资公司。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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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合资公司，该合资公司将有权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所有福利/激励措施。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家

当地公司获得不少于其总资本35%的外国投资，其将因此享受到免税期和损失结转等待遇。

如何对外国投资者进行征收保护？

外商投资法第22条确保经MIC批准而设立的任何企业在其许可书期限或其延长期限内不得被国有化。

外国公司在缅甸不设商业实体将如何开展业务？

一直以来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制裁禁止或限制从缅甸进口多种产品。许多西方企业因担心沦为人权及

消费者团体的目标，均避免与缅甸有关的各种商业活动，以免对公司声誉造成伤害。这种情况随着

制裁的放松而正发生变化。翰宇专长于贸易法务的律师后续会就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制裁撰文。

货币是否稳定？若否，外国投资者能否使用某种可兑换外币？

新兴市场国家常常对本国货币的可兑换性以及外汇的使用加以限制，缅甸几十年来同样也实施货币

控制。缅甸的官方货币是缅元。自2012年4月1日起，缅甸政府开始允许缅元浮动。由于此前缅元汇

率一直被固定在6.00- 6.50缅元兑换1美元（即使黑市上盛行的汇率一直约为800缅元兑换1美元），因

此上述举措彻底改变了当地的货币状况。虽然美元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的使用，但是根据当地法律，

只有获得相应许可的机构才可接受美元。

缅甸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

随着政府更多地参与到经济事务当中，通常情况下，腐败的可能性也会有所扩大。相应地，更需要

合规程序。缅甸于近期公布了贿赂和腐败法草案，并提交给议会批准。一旦该草案获得批准，可以

预期，缅甸的腐败状况可能会得到改善。缅甸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居180/183名，2010年其清廉指数

为1.4，与阿富汗并列，并落后于伊拉克。据当地资料，腐败问题在缅甸全国各地、各层面普遍存

在。因此，翰宇的全球合规部门会在下个月准备一份与之相关的文章，重点关注在缅甸的合规程序

的策略问题。

一些实际问题

从缅甸全国看，互联网的使用极其有限。不过，在仰光等大城市中心的五星级商务酒店，互联网一

般可用，其速度也合理。一般不提供国外手机服务，但该国东北部地区的部分区域除外，在这些区

域中缅贸易较为活跃。可用当地手机进行当地通讯。

缅甸各地几乎都迫切需要改善基础设施，交通受阻屡见不鲜。

缅甸绝大多数的法律法规没有英文译本。因此，我们建议，要同那些有经验处理欠发达国家市场问

题且与有见识的当地律师共事的国际法律顾问进行合作。

后续工作

尽管面临着上文所讨论的挑战，缅甸5千万的人口规模，有利的地理位置（夹在中国和印度的中间，

在全球最具活力经济体的心脏部位），以及其丰富的资源（天然气、石油、木材、煤矸石、宝石和

矿物）和固有的美景（以及发展旅游业、房地产的潜力），所有这些似乎都说明缅甸值得大家的关

注。基于同样的理由，翰宇专长于美国和欧盟贸易制裁、处理缅甸腐败问题、知识产权及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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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的律师将继续对这份初步文件进行补充。与此同时，关于缅甸，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或建

议，请与您的翰宇律师联系。

联系人

陆大安律师（Daniel F. Roules）

T + 86 21 6103 6309
daniel.roules@squiresanders.com

陆律师特此向协助完成本文的缅甸律师 U Tin Thaung先生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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